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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慈善救助思想与实践
——兼论“裸捐”

王文涛

［摘 要］ 慈善救助在汉代取得重要发展，“裸捐”引人注目，事例很多，最突出的是汉武

帝时的卜式多次捐财帮助国家守卫边境。西汉多有平时和荒年赈济贫穷宗族邻里的事项。自汉

武帝时起，西汉统治者的慈善观发生变化，皇帝鼓励、褒扬吏民向贫民借贷，助民脱困。朝廷

下诏举荐“有行义”者为官，终汉不辍，这是对行善好施的最大肯定。帝诏奖励帮助政府救灾

的吏民，是汉代政府与民间慈善互动的表现。东汉散财救恤宗亲邻里的观念和行为十分盛行，

有关“裸捐”的记载多于西汉，反映了东汉慈善救助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慈善思想是慈善行为

的内生性动力，汉代行善去恶的慈善思想内容丰富，行善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贫富冲突、保障既

得利益和保护家人。其认为行善不应讲求回报，要行善不懈；对于行善者，人不回报天报，不

报己身报子孙。“赏善罚恶”是朝廷引导人们向善的重要手段，同时也重视教民行义，富民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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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慈善互助思想由来已久。《周礼·地官·大司徒》记有周朝国都和近郊的基层

社会组织设置情况，“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

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周济，救济）”。郑注云：“此所以劝民者也。”

就是说上述的救助事项虽然是由官府颁布命令，并派官吏协助实行，实际上都是劝导民众互相

帮助，即所谓“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汉代学者的注释反映了汉代慈善

救助的思想。《韩诗外传》说：“古者八家而井田。……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

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汉代思想家韩婴追述先秦时期基于“八

家相保”的互助情况，赞赏和肯定之情溢于言表，认为这样做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由于君王“仁

恩施行”，所以，“其民和亲而相好”。春秋以前，诸侯国国君经常号召家长收族（以上下尊卑、

亲疏远近之序团结族人）、恤族，而《周礼》强调要教育民众自相抚恤，对不能相恤者，甚至

主张要处以刑罚，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家族逐渐解体、个体家庭普遍化的事实。《孟子·滕文

公上》中提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若能如此，“则百姓亲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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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这种互助思想已经打破血缘关系的范畴，居住在同一乡里的人群，即使没有血缘关系，

也应友爱互助。降至战国，随着国家救济和收族制度的衰落，以里社为单位的民间互助自救逐

渐占据主导地位。至汉代，在国家的倡导下，宗族、邻里慈善救恤的思想和实践都有了很大发展。

一、西汉的慈善救助

西汉的民间慈善互助在武帝以前有一些记载。例如，韩信为布衣时，“常从人寄食饮”，

漂母见韩信饥饿，给他饭吃，一连数十日。韩信大喜，对漂母说：“吾必有以重报母。”漂母

大怒道：“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漂母的话着实让人感动，她用

为人辛勤洗衣所得助人，却施恩不望报。历代学者多有诗文赞颂漂母的义举，历朝官府也纷纷

建祠树碑以示褒扬。成语“一饭之恩”即是对此事的概括。刘邦做亭长时，到咸阳服役，同事

和朋友出钱资助，“吏皆送奉钱三，（萧）何独以五”。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朱家，是

秦汉之际的侠士。他藏匿和救活的豪杰“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却始终“不伐其能”，

有德于人，而不自美。“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以致家无余财，自己

的生活很节俭，“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于己私”。此时以乘

牛车为贱，而朱家所乘是挽軥之小牛，言其因助人而贫薄。

汉武帝以前民间慈善救助行为记载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经历秦朝统一、反秦起义

和楚汉相争等长期战争致使民生困顿、经济凋敝，秦汉两朝又迁徙豪富于关中，经此种种打击

与限制，战国以来的大家族已所存无几。汉初承秦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齐民无藏盖”。社会贫困，富人不多，一般平民自顾尚且不暇，遑论以财物救助他人。第二，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起来，“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

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富裕了，

但是，此时汉代的治民、安民、养民的政治理念将救助贫困视为统治集团应尽的责任，在观念

和舆论上既不提倡、也不鼓励民间慈善救助。如汉文帝前元元年（前 179 年）三月“振贷诏”

说：“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

之。” 皇帝将自己视为“民”的父母，“子民”有难，父母理当救助，而不假手于吏民。灾

异发生，帝王首先检讨自己，主动承担责任，采取减免租税、开仓济民、收恤孤独、节俭备灾、

督劝农桑等救助措施。

汉武帝为解除匈奴的威胁，发动了多次对匈奴的战争；又开疆拓土，用兵四夷，耗尽了文

景时期积聚的财富，财政困难。《史记·平准书》记载：“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609 页。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 2013 页。

 《汉书》卷九二《游侠列传·朱家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699 页。

 《史记》卷三○《平准书》，第 1417 页。

 《史记》卷三○《平准书》，第 1420 页。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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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输家之半县官（朝廷）助边”。武帝派使者去询问卜式，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目的？

“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

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

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捐献财物），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武帝听了卜式的答复，疑惑不解，不相信天下有思想境界如此之高的普通百姓。不想做官，

不求出名，也不要朝廷帮助申诉冤情，只是认为抗击匈奴“匹夫有责”，就主动请求拿出一半

家产资助边防，击败匈奴，保卫国家。武帝征求丞相公孙弘的看法。公孙弘为人多疑而妒忌，“外

宽内深”，也不理解卜式的义举，认为卜式之言不符合人情，有刻意获取民心的作秀嫌疑，

彰显自己的道德高尚来获取民心，一定另有他图。武帝因此没有批准卜式的请求。天子爱天下，

帝王爱其民，是先秦以来的礼法观念和执政信条。《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季孙做鲁国

的相，子路为郈令。鲁国征发民众开挖长沟，子路认为仁义是“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以

其私秩（个人的俸禄）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不料子路的善举却遭到孔子

的批评和季孙的抗议，责备他擅爱国君之民，“以人臣之资，假人主之术”。恤民、爱民是“人

主之术”，人臣不能擅用。所以，武帝时代的君臣恪守这一理念并不奇怪。

元狩二年（前 121 年），为安置归降的匈奴浑邪王，朝廷开支巨大，府库空虚，适逢贫民

大量流徙，国家财政困难，无法满足需求。卜式又捐出二十万钱给河南郡太守，赈济流徙的贫民。

河南郡太守上报富人救助贫民的名单，武帝还记得卜式要求捐献一半家财资助边防的往事，赐

给卜式“外繇四百人”，即在免除自家徭役之外还可以免除四百人的徭役。“外繇”，指戍边

的徭役。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就是赐给卜式十二万钱。卜式把这些赏赐又都献给了朝廷。

武帝终于感受到卜式力行慈善的诚意，不再担心他的行为“不可以为化而乱法”，任命他为中郎，

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武帝此举的目的是为百姓树立榜样，教化鼓励天下人捐献钱

财做慈善，帮助国家解决财政困难。

一介布衣卜式，致富不忘义，主动为国分忧，舒解民困，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为猜忌和

误解所动，坚持自己的慈善人生。卜式所捐献钱物与其家产的比例在汉代并非最高，数量也不

是最多，但是，司马迁对他的善举却做了十分罕见的详细记载，《汉书·卜式传》也几乎全文

照录。卜式的慈善事迹之所以如此受重视，主要是因为此时国家财政匮乏，而富豪皆争相隐匿

钱财，只有卜式“尤欲输之助费”“数求入财以助县官”。

是接受百姓捐献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还是为防范“擅爱国君之民”而拒绝民间捐助，经

过权衡，武帝选择了前者。元狩三年秋，诏令“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这是汉代政

府鼓励、褒扬吏民向贫民借贷、助民脱困的第一道诏令。面对突然变化的政策，即使有朝廷表

彰卜式的事例，人们仍不免顾虑重重，响应者寥寥。社会风气和舆论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

 《资治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古籍出版社，1956 年，第 615 页。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第 1167 页。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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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钱借给贫民，难免担心放债难收，仍然需要国家继续提倡引导。元凤元年（前 80 年）三月，

昭帝首次下诏奖赏涿郡韩福等五人为“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每人赐帛五十匹。勉励他们“务

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显然，昭帝的慈善政策比其父前进了一步。宣

帝为推动“躬行仁义”，索性将“行义”作为察举选人的科目。地节三年（前 71 年），“令

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有行义”可以被举荐做官，是对行善好施的肯

定和鼓励，当然令人动心，有吸引力。这里有必要引述“行义”的含义。一，指人的品行、道义。

《荀子·礼论》说：“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

《汉书·辛庆忌传》：“庆忌行义修正，柔毅敦厚。”二，躬行仁义。《汉书·天文志》云：

汉王“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心者，可谓能行义矣”。《后汉书·鲁恭传》：“今边境无事，

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三，有行义的人。《汉书·龚舍传》：“使

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入胜里致诏”。颜师古注曰：“行义，谓

乡邑有行义之人也。”

自宣帝地节三年诏后，赏赐和举荐“有行义”之事屡见于史册，直至王莽的新朝仍力行未辍。

《汉书·宣帝纪》记载：神爵四年（前 58 年）四月，宣帝赏赐“颍川吏民有行义者爵，人二级，

力田一级”。同书《元帝纪》：永光元年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

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又《成帝纪》鸿嘉二年（前 19 年）三月诏曰：“其举敦厚有行义

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匡朕之不逮。”关东地区“岁比不登”，梁国、平原郡连年遭受水灾。

永始二年（前 15 年）二月，成帝下诏奖励帮助政府救灾的吏民。对于主动收养受灾贫民和捐献

谷物协助地方政府救济饥荒的人，官府赏赐与其花费相等的钱物。捐款百万钱以上者，授予爵位、

低级官吏和免除租赋等奖励。这是汉代政府与民间慈善救助互动的诏令，成帝的奖赏比武帝仅“以

名闻”实惠，收到良好效果。永始三年春正月，成帝又下诏：“存问耆老，民所疾苦。其与部刺

史举惇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汉书·何武传》有“光禄勋举四行”之语。看来，举荐

“四行”包括“有行义”者。同书《王莽传中》：天凤三年（16 年）七月，“复令公卿大夫诸

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十月，令“所举四行从朱鸟门入而对策”。《后汉书·吴佑传》：“佑

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李贤注引应劭《汉官仪》：“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也。”

受先秦以来宗族互助和政府倡导躬行仁义的影响，西汉宗族大姓不仅在饥荒之年赈济贫穷

的宗族、邻里，平时也与同宗共财，散财同宗、乡党、故旧。例如，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继承

家产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杨恽的后母无子，财产也有数百万，她死后财产尽

归杨恽，杨恽又全部分给了后母的兄弟。“再受赀千余万，皆以分施。其轻财好义如此”。

宣帝时，舒县人朱邑，“存问耆老孤寡”，“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

余财”。出使匈奴二十年不降的苏武，“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余财”。汉元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 225 页。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 250 页。

 《汉书》卷六六《杨敞传附子恽传》，第 2890 页。

 《汉书》卷八九《循吏列传·朱邑传》，第 3636 页。

 《汉书》卷五四《苏建传附子武传》，第 24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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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妹夫张临，“且死，分施宗族故旧，薄葬不起坟”。西汉后期，太原人郇越“散其先人

赀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志节尤高”。

二、东汉慈善救恤的发展

与西汉布衣将相之局不同，东汉是豪强地主集团建立的政权。光武帝刘秀崇尚儒学，开国

将领多受其熏陶，接受了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东汉豪强大族势力强大，散财救恤宗亲邻里的

观念十分盛行，相关事例的记载也大大超过西汉。下面分三点论述。

1. 乐善好施，为助人济困扶贫而倾其所有。马援认为：“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

则守钱虏耳。”西汉末年，他已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

裘皮绔”。东汉初，马援又将光武帝赏赐的数千头牛羊“尽班诸宾客”。他的四个儿子产业

庞大，受父亲影响，都能在每年青黄不接时赈济宗族乡里，“故人莫不周洽”。东汉开国功臣

吴汉出征在外，妻子在家置买田产。吴汉回家发现后，责备妻子：“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

多买田宅乎？”遂将田产“尽以分与昆弟外家”。建武年间，大司空宋弘以“所得租奉分赡

九族，家无资产，以清行致称”。光武帝时九卿宣秉，一生节俭，“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

其孤弱者，分与田地”，离世时，“自无担石之储”。“担石”，意即一担，身为九卿的宣

秉乐于助人，致使家中竟然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东汉初，鲁郡太守鲍永迁扬州牧，“会遭母忧，

去官，悉以财产与孤弟子”。光武帝赐予太中大夫郭伋住宅一处，以及“帷帐钱谷，以充其家”。

郭伋“散于宗亲九族，无所遗余”。右扶风平陵县人韦彪，官至大鸿胪，“清俭好施，禄赐

分与宗族，家无余财”。明帝时人张奋，“节俭行义，常分损租奉，赡恤宗族，虽至倾匮，

而施与不怠”。章帝时，太守廉范“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好周人穷急”。

《后汉书·朱晖传》记载，章帝建初年间，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朱）晖尽散其家资，以

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列举这么多的“裸捐”善举，意在说明东汉慈善行为的

普遍性和持续性。这些善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系宗族、减少宗里亲朋贫困家庭破产的作用，

有利于教化乡里，弘扬社会正气。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附孙延寿传》，第 2654 页。

 《汉书》卷七二《鲍宣传附唐林传》，第 3095 页。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 年，第 828 页。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 835 页。班，本指分瑞玉，见《说文·玨部》。引申为赐予或分给。《礼记·檀
弓上》：“ 请班诸兄弟之贫者。”

 《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第 683 页。

 《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第 904 页。

 《后汉书》卷二七《宣秉传》，第 928 页。

 《后汉书》卷二九《鲍永传》，第 1019 页。

 《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第 1093 页。

 《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第 920 页。

 《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附子奋传》，第 1198 页。

 《后汉书》卷三一《廉范传》，第 1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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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散财同宗，救恤族人乡邻。汉代人大多是聚族而居，平时的慈善救助对象是由族人而及

于乡里，即由血缘关系扩展到地缘关系。东汉初，京兆下邽人王丹“好施周急”，宗族乡邻“没

者则賻給，亲自将护”。宗族乡邻有人去世，就送给丧家布帛、钱财，还亲自为他们办理丧事。

王丹多年来一直坚持这样做，族人和乡邻“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

其化大洽，风俗以笃”。南阳郡宛县人任隗，“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为

明帝所敬重。樊宏的族曾孙樊准，“少励志行，修儒术。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章

帝宗正刘般，“收恤九族，行义尤著，时人称之”。颍川郡舞阳县人韩棱，“世为乡里著姓”，

四岁丧父。他奉养母亲，友爱弟弟，称誉乡里。长大后，将“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

南阳郡宛县人张堪，“为郡族姓”，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官渡之战前，袁

绍的谋士沮授预断袁氏必败，“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

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了族长救恤宗族成员的情况。救助贫困族人是宗族经常性的

活动，一年有四次救恤宗族的事项，赈济活动通常由族长召集族人共同实施。三月青黄不接，“冬

谷或尽，椹、麦未熟”，“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九月天气转凉，慰问抚恤“孤、

寡、老、病，不能自存者”，给予棉衣、口粮，“以救其寒”。十月，秋收农忙结束，帮助最

贫穷的族人。“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兴举之”。十二月，族长召集宗族、

姻亲，“讲好和礼，以笃思纪”。

不可否认，汉代宗族制度有阴暗面，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儒家文化熏陶下宗族制度的积极因素。

散财同宗、救恤邻里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贫穷族人乡邻发展生产的效果，有助于宗族邻里的团结

和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穷族人乡邻的生活困难，保障了贫穷族人乡邻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

和地方秩序的稳定，在抵御自然灾害和解决族人乡邻生老病死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汉的社会舆论倡导宗族内部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将属于自己的财产赠送给宗亲被认为是

美德，甚至能以此博得声名入仕。会稽郡阳羡县人许武为了帮助两个弟弟成名，在分割家产时“自

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而二弟所分财产“悉劣少”，乡人赞其弟“克让”，鄙视许武贪婪，

二弟“以此并得选举”。这时，许武会集宗亲，解释自己多占家产的原因，“二弟年长，未豫

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现在家产增值，三倍于前，全部让给两位弟弟，“一无所

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东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与叔父堂弟同居，“三世不

分财，乡党高其义”。

3. 战乱、灾荒之际宗族乡里的经济救助。战乱、灾荒引发人口大量流徙，此时的救助对象

 《后汉书》卷二七《王丹传》，第 930 页。

 《后汉书》卷二一《任光传附子隗传》，第 753 页。

 《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附樊准传》，第 1125 页。

 《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第 1306 页。

 《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第 1534 页。

 《后汉书》卷三一《张堪传》，第 1100 页。

 《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第 2399 页。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许荆传》，第 2471 页。

 《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第 1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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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范围扩大，人数增加，多有突破血缘关系的慈善救助之举。王莽末年，爆发了长达

数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社会动乱，食物短缺，有些人将自己的粮食全部捐赠给乡邻，帮助

他们维持生存。更始帝时，平原郡太守伏湛与妻子“共食粗粝，悉分奉禄以赈乡里，来客者百

余家”。南阳郡湖阳县人樊宏“赈赡宗族”“恩加乡闾”，救助乡里贫民。他借出的钱累计

达到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勅，竟不肯受”。安帝时，

巴郡宕渠人冯绲，“家富好施，赈赴穷急，为州里所归爱”。顺帝外戚梁商，“每有饥馑，

辄载租谷于（洛阳）城门，赈与贫餧，不宣己惠”。《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汝南郡平

舆县人廖扶，“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琅

邪郡姑幕县人童恢，在饥荒之年“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颍川郡颍阴县

人刘翊，“家世丰产，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东汉黄巾大起义时，郡县饥荒，刘翊“救给乏绝，

资其食者数百人。乡族贫者，死亡则为具殡葬，嫠独则助营妻娶”。东汉末，遭岁大饥，弃

官归家的京兆郡丞赵温，“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河内郡获嘉县人杨俊，率领

一百多家宗族邻里进入京、密二县的大山中躲避战乱，“振济贫乏，通共有无”。有六家被人

抢去做奴仆，杨俊“皆倾财赎之”。《后汉书·黄香传》记载：“时被水年饥，乃分俸禄及

所得赏赐班赡贫者”。在他的影响下，“丰富之家各出义谷，助官禀贷，荒民获全”。富有之

家“各出义谷”，反映了义捐谷米赈灾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慈善行为。

三、汉代行善去恶的慈善思想

汉代正史在记载慈善者的慈善行为时仅述其效果，未提或很少论及他们的相关言论和思想。

前文所述慈善行为和慈善思想缺乏紧密的联系，需要从其他文献中进一步考察。马援的财富观

弥足珍贵，历久弥新，一个人拥有财富的最大价值，在于“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慈善

思想是慈善行为的内生性动力，考察指导和影响慈善行为的慈善思想，探讨慈善“道德资本”

的理论与慈善实践是同样重要的，挖掘梳理和分析慈善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慈善行为。

“善”和“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行善和去恶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汉代人行善去恶

的议论是先秦时期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汉代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主张行善去恶要从一点

一滴做起。西汉初期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在《新书·审微》中说：“善不可谓小而无益，

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大儒董仲舒认为：“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第 893 页。

 《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第 1119 页。

 《后汉书》卷三八《冯绲传》，第 1281 页。

 《后汉书》卷三四《梁商传》，第 1175 页。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童恢传》：童恢字汉宗，李贤注引《谢承书》，“ 童 ” 作 “ 僮 ”，“ 恢 ” 作 “ 种 ” 也。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刘翊传》，第 2696 页。

 《后汉书》卷二七《赵典传》，第 949 页。

 《三国志》卷二三《魏书·杨俊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 6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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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淮南子·缪称训》

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

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沉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所以，做善事要

坚持不懈，不要考虑回报。不能“行一日之善”，就希望有终身的荣誉。更不能没有得到荣誉，

就说做好事无益，怀疑“圣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应该坚定善信，“为善若恐不及，备祸

若恐不免”。人活着就要做善事，“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人如果没有行善的志向，“虽

勇必伤”。两汉之际的思想家桓谭在《新论·琴道》中主张，人们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中

都要坚持“善”行，“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达则兼善天下”。君子如何行善呢？《淮

南子·诠言训》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

知善之所由来。”不善、无行义者，被视为恶者。《汉书·李广利传》中有，“发属国六千骑

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颜师古注曰：“恶少年，谓无行义者。”

不求回报的单向救恤、施舍思想，具有典型的慈善特征，这种思想源自先秦以来不患贫而

患不均的观念。汉武帝时的宗室刘德，家产过百万，经常救助贫穷的宗亲，认为“富，民之怨

也”。太傅疏广退休还乡，宣帝赐予大量养老金，他“乐与乡党宗族共享其赐”。有人劝他

为子孙置办些田产。疏广认为，如果子孙勤力耕作家中旧有田产，足以满足衣食之需。为他们

增置田产，是教他们懒惰。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

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刘德和疏广济贫救困的动机源于担心

因富有而招来贫穷者的怨恨，希望通过散财同宗、救恤邻里达到缓和贫富冲突、保障既得利益

和保护家人的目的。

韩婴假借孔子与弟子的对话，阐述了处理“人善我”和“人不善我”的三重境界，主张“善

有差等”，“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这是对待蛮貊之言。“人善我，我

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这是对待朋友之言。“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

我亦善之。” 这是对待亲属之言。善行不是无差别的，也要看对象。

《太平经·乐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划分了三个层次的“善”。最善是“乐生”，“夫人

最善莫如乐生，急急若渴，乃后可也”。其次是乐于助人为善，“乐成他人善如己之善”。第

三是做善事，推己及人。“莫若善于仁施，与见人贫乏，为其愁心，比若自忧饥寒，乃可也”。

怎样引导人们向善呢？汉代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张“赏善罚恶”，统治者应当以奖赏引

导人民向善，用处罚警戒人民作恶。《汉书·贾谊传》说：“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同书

《张敞传》云：“非赏罚无以劝善惩恶。”《潜夫论·爱日》指出：“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 2517 页。

  [汉] 董仲舒著，于首奎等校释：《春秋繁露校释》卷五《盟会要第十》，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 年，第 238 页。

 [汉] 徐幹：《中论》卷上《修本第三》，中华书局，1985 年，第 6 页。

 [汉] 刘安撰，张双棣校释：《淮南子校释》卷十《缪称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102 页。

 [汉] 刘安撰，张双棣校释：《淮南子校释》卷九《主术训》，第 1024 页。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 1928 页。

 《汉书》卷七一《疏广传》，第 3040 页。

 [汉] 韩婴：《韩诗外传》卷九（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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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恶不惩。”《论衡·非韩》认为，赏善罚恶要依据法律，这是十分重要的治国方略。“人为善，

法度赏之；恶，法度罚之。虽不闻善恶于外，善恶有所制矣。”《黄石公三略·下略》说：“废

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如果能使“善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就会国家安定，

“而众善至”。要保护善举，惩罚恶行。国君用奖赏劝人民行善要掌握好度，不能随意奖赏，“赏

妄行则善不劝矣”。不随意奖赏，不是吝惜财物，而是因为随意奖赏起不到鼓励向善的作用；如

果奖赏起不到鼓励的作用，“谓之止善”。“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治矣”。

尽管赏善罚恶很重要，但是，只运用赏罚来引导民众行善是不够的，还要教民行义，富民

劝善。《汉书·董仲舒传》云：“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今世废而不修，民以故弃

行谊而死财利。”要改变这种社会风气，必须向古代的治世学习，重视教化，用德善教化百姓。

《潜夫论·务本》曰：“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没有富裕的民众，民众即

使有善心，也难以用财物助人。本文所举慈善者基本上是富人。富人不一定慈善，但不富有肯

定无钱财行善。《申鉴·政体》说：“民不乐生。不可劝以善。”如果人民对生存都失去了信心，

就很难用善行来劝勉他们。

行善者不应该讲求回报，即所谓施恩不望报。但是，行善并非没有回报，人不酬报，天报。

《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思想对汉代人影响很大。《说苑·敬慎》直接将下面的话

托为老子之言：“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其他文献，

如《韩诗外传》卷七云：“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贼。”《汉书·吴王濞传》

有类似的议论：“为善者天报以福，为非者天报以殃。”《太平经·经钞甲部》说：“天道无亲，

唯善是与。”“善者修行太平”，行善者修行是为了实现天下太平。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力行善事，“反常得恶”，有人为非作歹，“反而得善”。人们对这

种社会现象不理解，也有不满和愤懑。《太平经·解承负诀》从宗教的角度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这种社会现象不是行善的过错，不能因此而动摇行善的信念。“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

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这种解释虽然没有科学道理，但劝人行善的积极作用还是应

该肯定的，绝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宗教迷信而予以否定。《太平经》的“承负说”源于“积善

余庆、积恶余殃”的善恶报应论和天人感应思想，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自身遭报应，对后世

子孙也有影响，人的今生祸福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祖宗有过失，子孙就要承负其善恶的报应。

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则能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怙恶不悛，神灵

会赏善罚恶。这种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代社会对倡导扬善惩恶具有特殊意义。

四、结语

分析西汉时期慈善救助的史例，可见赈济的对象是“宗族”“九族乡党”“昆弟故人”“宗

族故旧”“九族州里”等。其中有血缘关系的是“昆弟”“九族”“宗族”。“昆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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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有两种，一是兄弟，二是指同辈的人。“九族”有两说：一，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

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孙为九族；另一说，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九族。没有血缘关

系的是“乡党”“故人”“故旧”“州里”。从“皆以分施”“家亡余财”等文字可知，这种

善举就是前些年国内热议的话题——“裸捐”。有些企业家和热心于慈善的人士宣称，死后捐

出全部财产。一时成为社会热点，引来世人关注，纷纷发表评论，反映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

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裸捐”是指慈善家把自己的主要财富捐给慈善事业，并非让自己一贫

如洗。当然，古今慈善有别。汉代的慈善对象有亲疏之分，《汉书·楼护传》有明确记载。谏

大夫楼护出使郡国，与“宗族故人”相聚，“一日散百金之费”，不是平均给予，而是“各以

亲疏与束帛”。这种情况在宗法观念盛行和同宗聚居的古代社会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和认知。尽

管如此，丝毫不影响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汉代“裸捐”是中国古代慈善互助精神的突出体现。

自汉武帝时起，西汉统治者的慈善观发生变化，汉武帝不再担忧臣民与天子争夺民心，鼓励、

褒扬吏民向贫民借贷，帮助他们脱困。汉宣帝下诏举荐“有行义”者为官，这是对行善好施的

最大肯定，“有行义”被列为察举科目终汉不辍，意义深远。汉成帝下诏奖励帮助政府救灾的

吏民，是汉代政府与民间慈善互动的体现。

东汉时期的慈善救助史实充分反映了时人的慷慨好义，乐善好施，有关“裸捐”善举的记

载多于西汉，为济困扶贫而倾其所有。为说明问题，有必要再次引用前文所举史例。东汉马援

尽散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给昆弟故旧。吴汉将田产“尽以分与昆弟外家”。宋弘以“所得

租奉分赡九族，家无资产”。宣秉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去世时“无担石之储”。韦彪

将俸禄赏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张奋赡恤宗族，“虽至倾匮，而施与不怠”。廉范“广田地，

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朱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伏湛与妻子“共食粗粝，

悉分奉禄以赈乡里”。童恢“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梁商“每有饥馑，辄

载租谷于城门，赈与贫餧，不宣己惠”。刘翊家世丰厚，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效果最突出的

是赵温，“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

汉代慈善思想内容丰富，涉及慈善的思想根源、动机、目的，以及如何行善和统治者应该

怎样引导人们向善去恶等问题。关于如何行善，很多思想家都主张行善去恶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拥有财富，贵在能够布施赈济，这样的财富观堪称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不求回报的单向

救恤和施舍主张，具有典型的慈善特征。这种思想是先秦以来不患贫而患不均观念的发展，均

贫富、乐施向善的动机本源于人类固有的同情心，也反映了驱利避害的心理，因为富有往往会

招来仇富。为了缓和贫富冲突，维护既得利益和保护家人，因而散财同宗，救恤邻里，乐于为善。

行善不应求回报，要坚持不懈；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念：行善是有回报的，人不报天报，不报己

身报子孙。“赏善罚恶”是引导人们向善的重要举措，用奖赏鼓励人民向善，用处罚警戒人民

作恶。不能只用赏罚引导民众行善，还要重视慈善教育，教民行义；更重要的是发展社会经济，

增加社会财富，富民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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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慈善救助思想与实践

Charitable Assistance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the Han 
Dynasty:With an Emphasis on All-out Donation

Wang Wentao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Charitable assistance made further progress in the Han Dynasty, during which the phenomena of  ''all-

out donation'' was notable and common. The most prominent case was a man named Bu Shi who donated large 

amounts of money multiple times to the regime to help guard the borde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many records mention the rich donating to help the poor in their clans 

or in their neighbourhood during peacetime and famine. Since the time of Emperor Wu, the Western Han Dynas-

ty's rulers changed their views of charity. These emperors encouraged and praised government offi  cials and the 

rich to lend money to the poor and to help lift them out of poverty. The imperial court issued an edict recommend-

ing those who ''upheld justice'' to serve as offi  cials. This policy was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Han Dynasty and 

was the highest form of recognition for good deeds. The imperial edicts issued to reward offi  cials and civilians 

who helped the government through disaster relief manifes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charities in the Han Dynast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concepts and behaviours of helping relatives and neigh-

bours through donations were very prevalent. There are more records about ''all-out donation''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s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hich refl ects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 progress in 

terms of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charitable assistance. Charitable thoughts are the internal forces of charitable 

behaviours. In the Han Dynasty, charitable deeds came in various forms with the purpose of easing confl icts be-

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s well as protecting vested interests and families. It is believed that motivation for 

doing good deeds should not be based on rewards, but unremitting eff orts. For those who did good deeds, even if 

others did not reward them, fate would reward them. Even if they were unable to obtain their reward during their 

lifetime, their future generations would be able to benefi t from it. ''Rewarding good deeds and punishing evil be-

haviours''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imperial court to guide people to be good.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erial 

court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people to uphold justice, making people wealthy and persuad-

ing people to demonstrate kindness.

Key words: Han Dynasty; charity; social assistance; all-out donation; rewarding good deeds and 

punishing evil behavi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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